
投递操作规范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》《快递暂行条例》《快

递市场管理办法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特制定本规范。

投递员应将快件投递到约定的收件地址、收件人或者收件人

指定的代收人，应当告知收件人有权当面验收快件，查看内件物

品与快递运单记载是否一致。快递包装出现明显破损或者内件物

品为易碎品的，应当告知收件人可以查看内件物品或者拒收快件。

与寄件人事先书面约定收件人查看内件物品具体方式的，应当在

快递运单上以醒目方式注明。

快件外包装完好的，由收件人签字确认。投递的快件注明为

易碎品及外包装出现明显破损的，应当告知收件人先验收内件再

签收。与寄件人另有约定的除外。对于网络购物、代收货款以及

与用户有特殊约定的其他快件，应当与寄件人在书面合同中明确

投递收件人验收的权利义务，并提供符合约定的验收服务，验收

无异议后，由收件人签字确认。

收件人可以签字或者其他易于辨认、保存的明示方式确认

收到快件，也可指定代收人验收快件和确认收到快件。

收件人或者收件人指定的代收人不能当面验收快件的，我司

快递员应当与用户另行约定快件投递服务方式和确认收到快件

方式。未经用户同意，我司快递员不得代为确认收到快件，不得

擅自将快件投递到智能快件箱、快递服务站等快递末端服务设施。



除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，收件人收到来源不明的快件，

要求提供寄件人姓名（名称）、地址、联系电话等必要信息的，

应当向收件人提供我司其掌握的信息。

（一）投递操作原则

1.依据件量流向，各站点主管合理划分派送区域，配备合适

人员投递。

2.各分站点收到货并按单扫描入库后，每天 08:00 前出仓分

发给相应区域派送员。

3.派送员填写《快递派件登记表》领取订单及快件，并确认

是否在自己的派送范围；外包装有无破损及内件异常响动等。

4.派送前派送员联系客户，如遇电话空号、关机、停机、地

址不详、客户外出等异常情况，此单返仓重新入库并反馈信息至

客服部处理。

5.派送中，验视终端客户身份，如遇终端客户不满上游客户

产品质量、售后服务或上游客户承诺与下单投递不符等故意压货

拒付货款情况，现场联系上游公司的客服部，未能解决联系本公

司客服人员，由本公司客服联系上游客户沟通协助解决。

6.派送后，拒收的需终端客户签字确认，并当天将拒收快件

返仓重新入库，当天快件返仓必须经派送员、站点仓管员（或站

点主管）双方签字确认。

7.派送过程中，注意搬运过程中快件安全和人身安全。

（二）投递形式



投递形式主要包括按名址面交、用户自取或与用户协商三种

形式。

1.按名址面交

（1）投递时间：快件的首次投递时间应不超出向用户承诺

的服务时限或按照约定的服务时间投递。

（2）人员着装：收派员应统一穿着具有标识的服装，并佩

戴工号牌或胸卡。

（3）投递次数：对快件提供至少 2 次免费投递，投递 2 次

未能投交的快件，收件人仍需要投递的，收取额外费用，但应事

先告知收件人收费标准。

（4）快件签收

a.验收：收派员将快件交给收件人时，应告知收件人当面验

收快件。快件外包装完好，由收件人签字确认。如果外包装出现

明显破损等异常情况的，收派员应告知收件人先验收内件再签收；

与寄件人另有约定的除外。

对于网络购物、代收货款以及与客户有特殊约定的其他快件，

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与寄件人（商家）签订合同，明确与寄件

人（商家）在快件投递时验收环节的权利义务关系，并提供符合

合同要求的验收服务；寄件人（商家）应当将验收的具体程序等

要求以适当的方式告知收件人，在投递时也可予以提示；验收无

异议后，由收件人签字确认。国家相关部门对快件验收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。



b.代收：若收件人本人无法签收时，可与收件人（寄件人）

沟通允许后，采用代收方式，代收时，收派员需要核实代收人身

份，并告知代收人代收责任。

c.例外情况：在验收过程中，若发现快件损坏等异常情况，

收派员应在快递运单上注明情况，并由收件人（代收人）和收派

员共同签字；收件人（代收人）拒绝签字的，收派员应予以注明。

（5）费用收取：收件人（代收人）支付费用后，提供发票。

2.用户自取：用户自取主要适用于以下几种情况：a）投递

2 次仍无法投递的快件；b）相关政府部门（如海关、公安等）

提出要求的。

3.与用户协商：对有特殊需求的用户，可与用户协商，采取

其他方式妥投用户。

（三）无法投递快件

在投递前联系收件人，当出现快件无法投递情况时，我司应

采取以下措施：

a）首次无法投递时，应主动联系收件人，通知复投的时间

及联系方法，若未联系到收件人，可在收件地点留下派送通知单，

将复投的时间及联系方法等相关信息告知收件人；

b）复投仍无法投递，可通知收件人采用自取的方式，并告

知收件人自取的地点和工作时间。收件人仍需要投递的，可以提

供相关服务，但应事先告知收件人收费标准和服务费用；

c）如果联系不到收件人，或收件人拒收快件，应在彻底延



误时限到达之前联系寄件人，协商处理办法和费用，其中主要包

括：

1）寄件人放弃快件的，应在放弃快件声明上签字，凭放弃

快件声明处理快件；

2）寄件人需要将快件退回的，应支付退回的费用。

快件无法投递的，本公司将退回寄件人或者根据寄件人的要求进

行处理；属于进出境快件的，本公司将依法办理海关和检验检疫

手续。快件无法投递又无法退回的，本公司将依照下列规定处理：

a.属于信件，自确认无法退回之日起超过 6个月无人认领的，由

本公司在所在地邮政管理部门的监督下销毁；b.属于信件以外其

他快件的，本公司应当登记，并按照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的规定

处理；c.属于进境快件的，交由海关依法处理，其中有依法应当

实施检疫的物品，由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依法处理。

（四）无着快件核实、保管和处理制度

我司按照法律、行政法规处理无法投递又无法退回的快件

（以下称无着快件），建立无着快件的核实、保管和处理制度，

将处理情况纳入快递业务经营许可年度报告内。

1.处理方式：及时登记无着快件，并将无着快件每半年 1 次

集中到省级邮政管理部门所在地或其他办事处所在地，申请集中

处理。

2.处理期限：无着快件，自确认无法退回之日起超过 6 个月

无人认领的，在邮政管理部门的监督下销毁。



处理无着快件，不得有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在保管期限内停止查询服务；

（二）保管期限未届满擅自处置；

（三）牟取不正当利益；

（四）非法扣留应当予以没收或者销毁的物品；

（五）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。


